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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莿桐鄉公所臨時人員管理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年 1 月 8 日第一次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年 12 月 26 日第二次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年 08 月 18 日第三次修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雲林縣莿桐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加強本所臨時人

員之管理，以提昇服務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所臨時人員之僱用及管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悉依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要點之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本要點所稱之臨時人員，係指本所簽約僱用之臨時人員   

     而言。 

四、臨時人員甄選 

    本所僱用之臨時人員，以公開甄選為原則。 

五、僱用程序： 

 （一）臨時人員之僱用，由各單位於會計年度開始前擬具       

      進用計畫表（格式如附件一）送財政課彙辦，經會商   

      相關單位（主計室、財政課），並簽請鄉長 

      核定後函知各用人單位辦理僱用。 

  （二）依本要點辦理之新僱用人員進用方式，應本公平、   

      公開、公正原則，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 

      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約聘 

      僱人員進用程序（方式），由僱用單位辦理之。前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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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僱用案應訂立僱用契約書（範本如附件二）。 

   （三）臨時人員僱用前應先會知主計室、財政課、政風

室，且其解雇時亦應會知主計室、財政課，並應副知

人事室、政風室，其解雇後亦同。 

    （四）新僱及解僱時，財政課應即為當事人辦理勞工保      

       險、全民健康保險之加、退保及勞工退休金提（停）   

       繳事宜。 

 六、迴避進用： 

     (一)   甲、乙雙方應遵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

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第十一點第一項有

關「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

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

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

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

用。」之規定。 

     (二)   受僱用人如有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

之利益衝突迴避事項，應自行迴避。 

七、僱用管理： 

  （一）新僱用之臨時僱工應填具履歷表乙份，送財政課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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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建立檔案資料。 

  （二）臨時人員之工作時間及上、下班均比照本所編制內

員工有關出勤規則辦理，並由財政課執行勤惰管

理。因工作性質特殊於機關外工作及外勤工作者，

由各僱用單位自行比照所內工作之臨時人員確實管

理，並由財政課會同人事室不定時抽查。 

  （三）各單位臨時人員應由其服務單位明確規定工作項

目，以資遵行，惟不得指派擔任負有行政責任之工

作，但托兒所臨時人員不在此限。 

  （四）公假及休假： 

   1、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，必須休

養或療治者，以實際復原狀況計假，一年內合計不得

超過 30日。屆期如仍無法到工，應由僱用單位檢討

終止僱用，以利公務推動。： 

    2、因天然災害發生達到停止辦公之標準得比照天然 

         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給予放假，但不給 

         薪。 

    3、參加僱用機關單位舉辦與業務有關之活動給予公 

         假，並仍應給薪。 

    4、特別休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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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所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，每年均依下列規定給予特

別休假：休假期間工資照給： 

（1）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三日。 

（2）一年以上未滿二年七日。 

（3）二年以上未滿三年十日。 

（4）三年以上未滿五年十四日。 

（5）五年以上未滿十年十五日。 

（6）十年以上者，每一年加給一日，加至三十日為止。 

 (7)其年資計算方式依勞基法第十條之規定。 

 (8)當年度之特休假未休完者，因考量本所財源有限，由各用人

單位排定時程休完。 

 (9)其餘假別依勞基法之規定。 

(七之一)臨時人員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          

      假，一日為休息日。 

    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   

     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，均應休假，工資照給。 

(七之二)臨時人員給假分為事假、家庭照顧假、普通傷病假、生理   

         假、婚假、喪假、公假、公傷病假、陪產假、產檢假、安 

         胎休養請假及產假等十二種，臨時人員假別一覽表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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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請假之最小申請單位：普通傷病假、事假得以小時計；婚 

         假、喪假、特休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。 

         請事假、普通傷病假、婚假、喪假期間，除延長假期在一 

         個月以上者，如遇休息日、例假日、紀念日、勞動節日及 

         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，應不計入請假期內。 

  （五）臨時人員請假手續（除病假無法預知者外）應事先

經服務單位主管核准，辦妥請假手續後送財政課辦

理登記。 

  （六）臨時人員因業務需要確有加班必要時，應簽請業務

單位核准後，依實際加班時數在加班一年內補休完

畢。 

  （七）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或參加訓練，並應以契約方

式明訂之。 

八、臨時人員僱用時，得與本所簽訂工作契約書，前一個月 

    為試用期間，惟因服務成績欠佳或無故曠職，得隨時停 

    止試用，予以解僱。雙方共同遵守辦理僱用契約之簽訂

事宜，其契約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約僱期間。 

（二）工作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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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僱用期間報酬方式。 

（四）受僱人違背義務時，應負之責任及終止僱用原因。 

    （五）其他必要事項。 

九、臨時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依規定時間上下班，不得遲到早退。 

 （二）接受本所工作上之指派調遣，受派執行職務時，應 

        遵守法令及本所之一切其他規定，如因工作不力或 

        違背有關規定，致生損害本所或人民權益者，本所 

        得隨時解僱，臨時人員不得異議並應負相關法律責 

        任。 

   （三）本所臨時人員職務為無定量勤務，各主管如有工 

         作上指派，臨時人員不得無故拒絕。 

十、臨時僱工日支工資應視工作之繁簡難易、責任輕重及應 

    具備之知能條件及工作性質而定日薪。 

十一、職業災害賠償： 

      如乙方發生職業災害致死亡、殘廢、傷害時，甲方應

依規定給予乙方職業災害補償。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

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

者，雇主得予以抵充之。。 

十二、退休： 

甲方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乙方退休金提撥。不另



 

7 

 

發退休金。臨時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、考績、退休、

撫卹、資遣、保險、休假等法令之規定。 

十三、臨時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、考績、退休、撫卹、

資遣、保險、休假等法令之規定。 

十四、臨時人員上班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圖書館人員：週二

至週日；臨時人員遇國定假日放假並給薪之日如下：

元旦、農曆春節（除夕至初三共四日）、和平紀念日、

清明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、雙十節，五月一日勞動節

比照辦理，上述日期如遇週六、日，（圖書館人員遇

週一）則不給薪。 

十五、臨時人員遇彈性放假，當日不給薪；彈性上班該日給

薪。 

十六、臨時人員請假應按日扣薪。 

十七、本所臨時人員懲罰事由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誡：對交辦事項，未能適時完成，致影響業務之

推展者。 

（二）記過：犯有重大疏失，造成公所名譽受損者。 

（三）大過：因本身疏失，造成傷害，有損公所名譽者。       

（四）開除：不服從領導、曠職、怠忽職守、無法克盡本

職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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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、本所規定之考核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平時考核： 

1、本所業務單位，對本所臨時人員其操行、學識、經 

   驗、能力、工作效率、勤惰等隨時考核，凡有特殊 

   功過者，應隨時報請獎懲。 

2、承辦人員應將臨時人員差假、勤惰、獎懲隨時紀錄， 

   以為辦理年度績效考核之依據，及是否續雇之考量 

   因素。 

（二）年終考核： 

      年終工作獎金以人事行政局規定之當年度軍公教人    

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核發。年終考核如已達

不適任之情事時，本所得予以解雇。 

十九、如因有特別事故須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，應於一個 

      月前提出申請，經本所同意後始得離職，惟其任職期 

       間由其經辦業務所發生之損害，仍應負賠償之責任。 

二十、本要點未規定者，適用有關其他法令之規定；如有未 

      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 

二十一、本管理要點經簽奉鄉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 

      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